
第 1 页，共 6 页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院内专业准入时

间
大类（院系）内专业准入标准 跨大类（院系）专业准入标准 专业准入审核依据 专业准入具体实施办法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申请准入汉语言文
学专业需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浓厚兴
趣，并有较好的文学和语言功底。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汉语言文学专业
9个学分核心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25个学分的汉语
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申请者未有过违纪行为。
2.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3.所有申请准入者（含人文艺术传播类申
请准入者）的学分绩须达4.0（含4.0）以
上且无不及格课程。
4.所有申请准入者（含人文艺术传播类申
请准入者）须参加本院组织的笔试和面试
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申请准入者，按笔试和面试成绩，确定
准入名单。

历史学院 历史学、考古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准入课程学分要求：
1.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一学期开设的
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
分；
2.修读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二学期开设的
任意4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至少
修完1门本院开设的菜单式平台课程，取
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第一学期所修课程
的成绩排名。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各专业组织的考查（笔试和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按照第一学期所修
课程的学分绩排序，确定准入名单。
3.其他大类（院系）学生按申请准入专业
组织的考查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法学院 法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社会科学试验班开设的2门共
通性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至少
修完1门本院开设的准入、准出类菜单式
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社会科学试验班申请者：指定课程的平
均学分绩（指定课程包括：大学英语、社
会科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
入专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准入
考核成绩，择优录取。

哲学系 哲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如
下准入课程学分要求：
1.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一学期开设的
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
分；
2.修读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二学期开设的
任意4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
第一学期开设的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和第二学期哲学系开设的任意1门菜单式
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2.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3门人文艺术传
播类菜单式平台课程和哲学系开设的至少
3门核心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第一学期所修课程
的成绩排名。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学分绩
须达4.0（含4.0）以上。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哲学
系组织的笔试和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按照第一学期所修
课程的学分绩排序，确定准入名单。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笔试
、面试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传播学类（新
闻学、广告学、广
播电视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如
下准入课程学分要求：
1.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一学期开设的
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
分；
2.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第二学期开设的
任意4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
第一学期开设的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和第二学期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任意1门
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2.第
四学期结束时，修完3门人文艺术传播类
菜单式平台课程和5门新闻传播学院开设
的专业核心课(包括全院共开核心课和专
业准出课），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第一学期所修课程
的成绩排名。
3.对参加各类校园媒体实践的同学，可优
先考虑。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学分绩
须达4.0（含4.0）以上。
5.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按照第一学期所修
课程的学分绩排序，确定准入名单。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面试
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3.学生准入本院后，不再进行专业分流，
根据学生专业课程修读情况，在毕业前申
请准出专业。

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方案一览表



第 2 页，共 6 页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院内专业准入时

间
大类（院系）内专业准入标准 跨大类（院系）专业准入标准 专业准入审核依据 专业准入具体实施办法

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方案一览表

政府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国际政治、行政管
理、劳动与社会保
障

第二学期结束时
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社会科学试验班开设的2门共
通性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修完1门本院开
设的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2.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2门社会科学试
验班共通课性平台课程、3门政府管理学
院开设的菜单式平台课程、至少4门政府
管理学院相关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取得
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社会科学试验班申请者：指定课程的平
均学分绩（指定课程包括：大学英语、社
会科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
院组织的笔试和（或）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
入专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笔试
和（或）面试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信息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图书馆学、档
案学、编辑出版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社会科学试验班开设的2门共
通性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至少修完1门本院开设的菜单式平
台课程。菜单式平台课程为：信息资源管
理导论，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分析
。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社会科学试验班申请者：指定课程的平
均学分绩（指定课程包括：大学英语、社
会科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社会科学实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
入专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面试
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社会学院
社会学、社会工作
、应用心理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社会科学试验班开设的2门共
通性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修完1门本院开
设的菜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2.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2门社会科学试
验班共通课性平台课程、3门社会学院开
设的菜单式平台课程、至少4门社会学院
相关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取得相应的学
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社会科学试验班申请者：指定课程的平
均学分绩（指定课程包括：大学英语、社
会科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学分绩
须达4.0（含4.0）以上。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笔试和（或）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社会科学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
入专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笔试
和（或）面试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商学院经济学院

经济学、经济学
（产业经济方向）
、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国际
经济与贸易

第二学期结束时

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修完经济管理实验班开设的4门共通性
平台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
2.完成通修课程学习，包括：大学英语
读写（一）、大学英语听说（一）、微
积分（I、II）、Python程序设计。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完成原大类（院系）通修课程学习并取
得相应的学分，其中，两（四）学期内，
所修大学英语听说与大学英语读写的成绩
均须80分以上（含80分）；两（四）学期
内，所修微积分（第一或二层次）的成绩
均须80分以上（含80分），或简明微积分
成绩须85分以上（含85分）；
2.一年级学生申请时须至少已取得1门经
济管理大类共通性平台课程的3个学分；
3.二年级学生申请时须至少已取得3门经
济管理大类共通性平台课程的9个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本大类申请者：指定课程的平均学分
绩，指定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微
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大学英语读
写（一）、大学英语听说（一）、微积分
（I、II）、Python程序设计。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者：综合考核成
绩：大一学年经济学课程综合考试（政治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每人可填报六个志
愿；他大类（院系）准入者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爱好填报一个专业志愿。
3.排序办法：
1).经济管理试验班学生按照志愿优先的原
则，在每个志愿内，按指定课程的平均学
分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指定课程见专业
准入审核依据）；
2).其他大类（院系）准入者，按照所报志
愿，以加试的综合考试成绩（达到60分
后）进行排序，从高到低录取，志愿专业
名额已满时，允许调剂至有空余名额的专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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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会计学
、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
工商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方向）

第三学期结束时

管理学院学生专业分流时，须完成以下
课程学习：
1.平台课：政治经济学原理（3学分）、
微观经济学（3学分）、管理学（3学
分）、会计学（3学分）、市场营销（3
学分）、电子商务（3学分）、组织行为
学（3学分）。
2.通修课：大学英语读写（一）（2学
分），大学英语听说（一）（2学分），
大学英语读写（二）（2学分），大学英
语听说（二）（2学分），微积分（I、
II）（10学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3
学分）, Python程序设计（3学分）。

管理学院此时不接受其他大类（院系）学
生申请专业准入，其他大类（院系）学生
只能在经济管理实验班第二学期期末学科
分流时申请准入管理学院。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学生按《经济管理实
验班大类培养分流实施方案》执行，专业
分流时不再接受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
请专业准入。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满足专业准入标准的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爱好填报一个专业志愿，管理学
院完全按照学生志愿进行专业分流。

外国语学院
英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俄语
、日语、朝鲜语

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学后分流到专业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在第一学期取得16个以上学分，成
绩良好，其中通识通修课程学分至少10学
分。

1.所有申请者的英语水平较好；
2.有较强的语言学习兴趣和潜力；
3.所有申请者参加外国语学院各专业组织
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合格。

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规
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数学系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学

第四学期结束时

数学类学生申请专业准入，须达到如下
标准：
1.完成通修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学
分；
2.完成数学系相关专业的全部准入课程
学习,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系各专业，须达
到如下标准：
1.取得原院系的通识通修课程学分；
2.完成相关专业的全部准入课程学习,取
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数学类学生按志愿专业准入。
3.其他院系申请准入者，需参加本系组织
的笔试及面试考核面试，笔试和面试成绩
合格，按志愿专业准入。

物理学院
物理学、应用物理
学、声学

第三学期结束时

数理科学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
须达到如下标准：
1.完成通识通修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
学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II（第一层
次）或数学分析（I）、(II)；线性代数
（第一层次）或高等代数（I）、
（II）；
2.修读“大学物理（上）”或“力学”+
“热学”，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修完原大类（院系）的通识通修课程，
取得相应的学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
II(第一层次）；
2.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大学物理
（上）”或“普通物理（上，第一层次）
”或“力学”+“热学”，取得相应的学
分；
3.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大学物理（上
、下）”或“力学+热学＋电磁学＋近代
物理”、“光学”、“理论力学”、“数
学物理方法”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数理科学类学生达到相关专业的准入要
求后，按志愿和学分绩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需参加
本院组织的面试，面试成绩合格，按志愿
专业准入。

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应用化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学生申请本院各专业
准入，须修完“大学化学IA”、“大学
化学实验 IA”、“普通生物学IA”，取
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大学化学IA”、“普通生物
学IA”，取得相应的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面试表
现及综合素质评定。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学生准入化学化工学
院后，按志愿专业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
试表现及综合素质评定，确定准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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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生物技
术、生态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学生申请本院各专业
准入，须修完“大学化学IA”、“大学
化学实验 IA”、“普通生物学IA”，取
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修完“大学化学IA”（或者“大学
化学IB”或者“化学原理A”）、“普通
生物学IA”（或“大学生物学”）课程，
取得相应的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面试表
现及综合素质评定。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学生准入生命科学学
院后，按志愿专业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
试表现及综合素质评定，确定准入名单。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

地质学、地球物理
、生物演化与环境
方向、地球化学、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地下水科学与工
程、地质工程

第二学期结束时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学生申请准入本
院各专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完成通修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学
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大学物
理实验”、“大学化学IA”（地球物理
专业不要求）、“大学英语（上）”；
2.修完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开设的共
通性平台课程“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导
论”，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本学院各专业
准入，须修完原大类（院系）的通识通修
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的通识通修课程
修读情况。
3.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学生达到本院相
关专业的准入要求后，按志愿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
试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
院

地理科学、地理信
息科学、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境、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
海洋科学

第二学期结束时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学生申请准入本
院各专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完成通修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学
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大学物
理实验”、“大学化学IA”、“大学英
语（上）”；
2.修完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开设的共
通性平台课程“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导
论”，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本学院各专业
准入，须修完原大类（院系）的通识通修
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的通识通修课程
修读情况。
3.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学生达到本院相
关专业的准入要求后，按志愿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
试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大气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应用气
象学

第四学期结束时

大气科学类学生申请专业准入，须达到
如下标准：
1.完成通识通修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
学分；
2.完成相关专业的全部准入课程学习,取
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须达
到如下标准：
1.修完“微积分（I）（II）(第一层次)
”以及“普通物理或大学物理、大学化学
IA或大学化学II、C++程序设计”三类课
程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应的学分。
2.综合表现优秀者，可降低准入课程要求
。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大气科学类学生达到相关专业的准入要
求后，按志愿准入。
3.其他院系申请准入者，需通过材料审查
和本院组织的面试，根据材料审查和面试
情况，确定准入名单。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微电子科学与
工程、通信工程、
集成电路设计和集
成系统

第三学期初

电子信息类学生申请专业准入，须在以
下准入课程中取得至少15个学分，同时
信号与系统课程为在修。专业准入课
程：大学物理Ⅰ、大学物理Ⅱ、大学物
理实验、电路分析、电路分析实验、模
拟电路、模拟电路实验、信号与系统。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本院各专业准
入，第二学期申请时须至少取得5个准入
课程学分，或修读完成大学物理I、大学
物理实验、电路分析3门课程中的两门；
第四学期申请时须至少取得15个准入课程
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电子信息类学生的学分绩。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面试成绩及综合素质评定。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电子信息类学生按学分绩和个人志愿排
序，在专业人数超限后进行调剂。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试
和综合素质评定，确定准入结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

材料物理、材料化
学、光电信息科学
与工程、新能源科
学与工程、生物医
学工程

第二学期结束时

工科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
须修完“普通物理（力学）”、“大学
化学”两门课程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
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第二、四学期结束
时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须至少修完《普
通物理（力学）》、《大学化学》两门课
程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必修课程学分绩。
3.所有申请者的综合测评成绩（包括论
文，竞赛获奖方面的内容）。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准入考核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工科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入专
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必修
课学分绩、综合测评（综合测评包括论文
、竞赛获奖等方面内容）及准入考核成
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确定准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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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环境工
程

第二学期结束时

1.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学生申请本院各专
业准入，须修完“大学化学IA”、“大
学化学实验 IA”、“普通生物学IA”，
取得相应的学分。
2.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学生申请本院
各专业准入，须修完包括“微积分I”、
“大学物理实验”、“大学化学IA”、
“大学英语（上）”在内的通修课程和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导论”，取得相
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本学院各专业
准入，须达到如下标准：
1.修完原大类（院系）的通修课程，取得
相应的学分。
2.修完“大学化学IA”、“普通生物学IA
”或“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导论”，取得
相应的学分。
3.综合表现优秀者，可降低准入课程要求
。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面试表
现及综合素质评定。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化学与生命科学类和地球科学与资源环
境类学生准入环境学院后，按志愿专业准
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根据面
试表现及综合素质评定，确定准入名单。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
院

天文学、空间科学
与技术

第四学期结束时

数理科学类学生申请准入本学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完成通识通修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
学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II（第一层
次）或数学分析（I）、(II)；线性代数
（第一层次）或高等代数（I）、
（II）；
2.修完“大学物理（上）”或“力学”+
“热学”的学习，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
业，须达到如下标准：
1.修完原大类（院系）的通修通识课程，
取得相应的学分，其中包括：微积分I、
II（第一层次）；
2.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大学物理
（上）”或“力学”+“热学”或“普通
物理学（上）”（第一层次），取得相应
的学分。                       3.第
四学期结束时，修完“线性代数（第一层
次）”、“大学物理（上、下）”或“普
通物理学（上、下）（第一层次）”、“
理论力学”、“数学物理方法”课程，取
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数理科学类学生达到相关专业的准入要
求后，按志愿准入。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需参加
本院组织的面试，面试成绩合格，按志愿
专业准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按专业录取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学分要求：
1. 第二学期结束时，取得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1门准入课程的学分（“程序设
计基础”或“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
”）。
2. 第二学期结束时，取得第一层次或以
上层次大学数学课程相应学期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申请准入者参加本系组织的综合考核成
绩（笔试、机试、面试）。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者按照
综合考核成绩（笔试、机试、面试），确
定准入名单。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按专业录取

其他（院系）大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标准：
1.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结束时，完成通修
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的学分，其中大学数
学取得第一层次或以上层次课程相应学期
的学分。
2.完成或正在修读软件工程专业1门准入
课程的学习（“计算系统基础”或“软件
工程与计算I”）。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申请准入者参加学院组织的笔试、机试
和面试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大一、大二转专业学生按准入考核总分
数分别确定录取名单，笔试、机试、面试
任意一项考试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3.本学期结束时，未达到准入标准的，不
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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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学院
工业工程、金融工
程、自动化

第二学期结束时

工科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
须达到如下标准：
1.准入工业工程和金融工程专业，须至
少修完“管理学”、“经济学原理”两
门课程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应的学
分；
2.准入自动化专业，须修完“自动化导
论”，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第二、四学期结束
时申请准入工业工程或者金融工程专业，
须至少修完《管理学》、《经济学原理》
两门课程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应的学
分；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第二、四学期
结束时申请准入自动化专业，须修完《自
动化导论》，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必修课程学分绩。
3.所有申请者的综合测评成绩（包括论
文，竞赛获奖方面的内容）。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准入考核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工科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入专
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必修
课学分绩、综合测评（综合测评包括论文
、竞赛获奖等方面内容）及准入考核成
绩，确定准入名单。

海外教育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第二学期结束时

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如
下准入课程学分要求：
1.修完本大类第一学期开设的任意1门菜
单式平台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2.修读本大类第二学期开设的任意4门菜
单式平台课程。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结束时，修完人文艺术传播类
第一学期开设的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程
和第二学期开设的任意1门菜单式平台课
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2.第四学期结束时，修完3门人文艺术传
播类菜单式平台课程和10个学分汉语国际
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第一学期所修课程
的成绩排名。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的学分绩
须达4.0（含4.0）以上。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参加本院
组织的面试（含英语交际）成绩。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人文艺术传播类学生按照第一学期所修
课程的学分绩排序。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面试
（含英语交际）成绩，确定准入名单。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

建筑学、城乡规划 第二学期结束时

工科试验班学生申请准入本院各专业，
须达到如下标准：
1.准入建筑学专业，须修完“设计基础
”，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入城乡规划专业，须至少修完“设
计基础”、“人居环境导论”两门课程
中的任意一门，取得相应的学分。

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达到
如下准入课程要求：
1.第二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结束时，准入建
筑学专业，须修完“设计基础”课程，取
得相应得学分；
2.第二学期或者第四学期结束时，准入城
乡规划专业，须修完“设计基础”、“人
居环境导论”两门课程中的任意一门，取
得相应得学分。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所有申请者的必修课程学分绩。
3.申请者的综合测评成绩（包括论文，竞
赛获奖方面的内容）。
4.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1）对资
格审核通过者，组织考核；2）根据必修课
学分绩、综合测评成绩（综合测评包括论
文、竞赛获奖等方面内容）及准入考核成
绩（建筑学专业考核内容：综合素质考核
和快图设计两部分，各占50%；城乡规划专
业考核内容：综合素质面试和城乡规划相
关知识考核），确定准入名单。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工科试验班学生学科分流一次性准入专
业。
3.其他大类（院系）申请准入者，按必修
课学分绩、综合测评（综合测评包括论文
、竞赛获奖等方面内容）及准入考核成
绩，确定准入名单。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 第二学期结束时 按专业录取

1.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须修
完课程《高等代数（一）》、《高等代数
（二）》、《数学分析（一）》《数学分
析(二）》、《离散数学》、《程序设计
基础》，第二学期结束时取得相应的学
分，并取得80分以上（含80分）的成绩。
2.数学系开设的《高等代数（一）》、《
高等代数（二）》、《数学分析（一）》
《数学分析(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开设的《离散数学》、《程序设计基础
》亦可作为准入课程。

1.所有申请者的准入课程修读情况。
2.申请准入者参加本专业组织的综合考核
成绩（机试、面试）。

1.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按学校
规定的专业准入工作程序进行。
2.其他大类（院系）学生申请准入者，按
照综合考核成绩（笔试、机试、面试），
确定准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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